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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生态环境厅

（局、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局、委）、水利（水务）厅（局）、农业农村（农

牧）厅（局、委）、卫生健康委、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质量，建立健全农村

人居环境标准体系，推动重点领域标准研制，强化标准应用实施，现就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决策

部署，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引

领、指导、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二）基本原则

——总体规划，有序推进。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化统一管理、分工负责、共

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性，做好农村人

居环境标准化工作的顶层设计，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

工作。

——统筹协调，相互配合。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任务和重大问题，统

筹考虑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关任务的关键要素关系，协调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与其他领域

标准体系关系，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充分考虑标准体系的

适用性和实用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制定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地方标准，积极转

化先进适用的国际标准，提高农村人居环境相关领域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做

好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匹配衔接，推动本领域中国标准走

出去。

——动态调整，持续优化。按照农村人居环境各领域技术应用和管理服务发展情

况，适时对标准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持续优化标准体系结构，提升标准体



系建设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三）发展目标

   到2025年，累计创建和培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化试点不少于100个，按需求

制修订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

形成协调配套、协同发展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有效的标准支

撑。

二、重点任务

（一）建立健全标准体系

根据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构建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的农村人居

环境标准体系框架。体系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包括综合通用、农村厕所、农村

生活垃圾、农村生活污水、农村村容村貌标准子体系。第二层级由第一层级展开，

包括6个综合通用要素、4个农村厕所要素、4个农村生活垃圾要素、3个农村生活污

水要素、5个农村村容村貌要素。第三层级由第二层级展开，对相应标准要素作出

进一步细化分类（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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